附：采购标的一览表

采购标的一览表

	品目号
	采购标的
	蛋糕券面值
	预算单价
	预估数量
	磋商保证金

（元）

	1
	2025年职工生日蛋糕券采购
	≥300元/份
	300元/份
	1500份
	8000


供应商须知前附表C专项附件：其他实质性条款

以下任一条款未实质性响应磋商文件的，符合性审查不合格：
	章/节
	条/款/项/目
	实质性条款内容或其对应序号、条目号

	第三章
	一、技术和服务要求
	★（2）生日蛋糕券可在兑换该门店的自制品，包括蛋糕，面包及其他自制品。提供承诺函。

	第三章
	一、技术和服务要求
	★1.4蛋糕券直接在供应商承诺的门店使用，无需二次兑换，不可兑换现金，不可提取指定商品范围以外商品。提供承诺函，否则按无效响应处理。

	第三章
	二、商务条件
	★1.4供应商在报价时，统一报蛋糕券的券面值，券面值必须大于300元/份，否则按无效响应处理。

	第三章
	二、商务条件
	★4.1领取券结算方式为：按季度对公转账。服务期内最后一个季度的费用待最后一个季度蛋糕券有效期（至少1年）满后支付。


说明：对于磋商文件中的重要技术条款（带★或*技术条款），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提供其磋商货物或服务满足磋商文件重要技术条款要求的客观证据材料（磋商文件明确要求书面承诺、说明的，则按磋商文件要求提供书面承诺、说明）。未按要求提供证据材料或未按磋商文件要求提供书面承诺、说明的，磋商小组将认定不满足该项要求。

技术和服务要求

1.招标项目技术要求
1.1项目基本情况
	品目号
	项目名称
	蛋糕券面值
	预算单价
	预估数量

	1
	2025年职工生日蛋糕券采购
	≥300元/份
	300元/份
	1500份


（1）实际采购数量、金额以采购人发出或确认的订单（蛋糕券）为准，即按实结算，相关风险供应商应予以充分考虑。
（2）本项目采用分批采购、分批结算，成交供应商按照采购人每批确认的数量分别交付相应的生日蛋糕券。
1.2生日蛋糕券使用要求：
（1）可同时满足线下门店提领。生日蛋糕券的使用方式由持券人到线下门店兑换外，具体配送范围包含：厦门岛内全范围、岛外各个行政区（鼓浪屿除外）。
★（2）生日蛋糕券可在兑换该门店的自制品，包括蛋糕，面包及其他自制品。提供承诺函。
（3）生日蛋糕券的使用不限次数，每次按实际提领金额扣费。
（4）生日蛋糕券的有效期为3年（到期后可免费延期至少6个月）；
（5）生日蛋糕提领券丢失可免费挂失补办；
（6）设置24小时服务专线电话；
1.3生日蛋糕品质保证相关要求：
（1）每个生日蛋糕均须在新鲜制作，保质期3天。
（2）成交供应商须确保蛋糕送达时包装精美，蛋糕形状完好无损。
★1.4蛋糕券直接在供应商承诺的门店使用，无需二次兑换，不可折现或其他违反八项规定功能使用，提供承诺函，否则按无效响应处理。
二、商务条件
1.报价要求
1.1报价为货物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并交货完毕所有可能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及包装物的生产制造、包装、配送（包含：运输、装卸、人工）、仓储保管、领取券介质和印刷费用、保险费、售后服务及采购代理服务费等费用。如有遗漏，供应商应予补充，否则，一旦成交将认为供应商认同遗漏部分并免费提供，合同履行期间，采购人不予增补任何费用。
1.2本次采购为国内公开采购，请供应商报人民币交货价。
1.3供应商对每一种货物（服务）只能有一个报价，不接受有选择的报价。
★1.4供应商在报价时，统一报蛋糕券的券面值，券面值必须大于300元/份，否则按无效响应处理。
举例：供应商蛋糕券欲以8折出售给采购人，报价时蛋糕券的券面值应填：375元/份。
计算过程为：预算单价(300元/份)÷折扣（80%）=券面值（375元/份）
2.质量要求与验收条件
2.1供应商必须保证提供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蛋糕及自制品，不得采用假冒及伪劣产品替代，如出现上述情形，采购人有权退货；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通过各种途径积极消除不良影响，包括通过媒体公开道歉等，如同时造成经济损失的，成交供应商负责予以赔偿，采购人同时保留追诉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
2.2成交供应商提供货物的制造标准、技术规范等有关资料必须符合国家相应的有关标准、规范要求。
2.3采购人根据磋商文件、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合同、产品验收标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标准进行验收。
3.交货时间
2025年

4.付款条件（结算方式）
★4.1领取券结算方式为：按季度对公转账。服务期内最后一个季度的费用待最后一个季度蛋糕券有效期（至少1年）满后支付。
4.2其他按照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签订的合同付款。
5.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要求
5.1成交供应商应保证所供货物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并必须达到或高于采购要求及报价承诺。
5.2合同货物（券及职工选购的商品）到达交货地点，合同货物由买方验收并以买方的验收意见为准。合同货物经买方验收合格视为最终验收合格。
5.3合同货物验收时，由买方的使用科室签署验收报告。
5.4成交供应商应派代表参与验收和发放过程，成交供应商未派代表参与或对验收意见有异议但未在验收完成后3个工作日内书面提出的，视为成交供应商对验收意见无异议。
5.5最终验收合格后，卖方应在买方要求的时间内直接交付买方使用。合同货物交付使用前由卖方负责保管，合同货物的毁损或灭失风险由卖方承担。
5.6买方根据本合同约定提出换货、退货或解除合同的，卖方应在收到买方或买方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自行收回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货物，并承担相应费用。
6.合同终止免责条款
在成交供应商服务期间，若出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采购人有权终止服务合同，且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6.1采购人遇国家及各级相关管理部门政策调整、相关规定通知，不可抗力或其他原因导致相关事宜发生变更或无法执行时；
6.2成交供应商的产品、或生产经营活动等违反相关规定，或被相关部门曝光（或限期整改仍未整改的），或被相关部门取缔或终止的（含暂停营业）；成交供应商无法合法持续生产经营，不符合相关管理部门的相关要求，无法获得生产经营许可或相关审批，无法继续为采购人提供服务，采购人认为成交供应商相关情形已不适宜继续提供相关服务； 
6.3成交供应商增加限制性条款、约束性条件，推诿、拒绝、设置障碍，经营活动不规范，被相关部门批评或曝光，情节恶劣、或限期整改仍未整改的； 
6.4成交供应商将项目全部或其中部分转让、转包、分包、转借、联营、合作或以任何形式引入第三方；
6.5成交供应商违反本磋商文件要求与约定，或发生本文件禁止、限制的行为，或违反响应文件承诺的；
6.6职工投诉反映强烈，成交供应商不再适合继续服务的；
6.7成交供应商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相关规定或合同约定的。
